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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ALIECO

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Aluminum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68）

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茲提述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日期分別為2023年12月8日、2024年
4月2日、2024年4月18日、2024年6月18日、2024年7月29日、2025年5月26日及2025
年6月16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及日期為2024年5月17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建議採納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
授予預留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登記完成等相關事
宜。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公司於2026年3月27日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
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議案》。根據《管理辦法》
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等相關規定，公司擬回購註銷13名激勵對象已獲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18,300股。

一、 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況

（一） 回購註銷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價格及數量說明

根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第十三章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
的處理」之「四、有效期內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的規定，激勵
對象退休且不繼續在公司或下屬子公司任職，或因不受個人控制的
工作調動等客觀原因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的，公司有權決定激勵對
象在最近一個解除限售期仍按原定的時間和條件解除限售，解除限
售比例按激勵對象在對應業績年份的任職時限確定。剩餘年度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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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可解除限售時間限制和業績考核條件的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
按授予價格加上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進行回購處理。鑒於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4名激勵對象退休且不繼續在公司或下
屬子公司任職，7名激勵對象因不受個人控制的工作調動等客觀原因
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公司決定對其滿足業績考核期和任職具體時
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保留，剩餘未達到業績考核期和任職
具體時限要求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計648,200股按授予價格加上同期
銀行定期存款利息回購註銷。

根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第十三章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
的處理」之「四、有效期內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的規定，激勵
對象出現相關違規情形的 1，激勵對象應當返還其因股權激勵帶來的
收益，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購處理，回購價
格為授予價格與回購時公司股票市場價格的孰低值。鑒於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2名激勵對象出現上述情形，公司決定取
消其激勵對象資格，並回購註銷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計270,100股，由公司按照授予價格與回購時公司股票市場
價格的孰低值回購。

1 違規情形包括：1.出現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違反職業道德、失職或瀆職等行
為，嚴重損害公司利益或聲譽，給公司造成直接或間接經濟損失；2.因違反公
司規章制度，依據公司員工獎懲管理相關規定，因嚴重違紀，被予以辭退處分
的；3.公司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激勵對象在任職期間，存在受賄、索賄、貪污、
盜竊、洩露經營和技術秘密等違法違紀行為，直接或間接損害公司利益；4.因
犯罪行為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5.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
司造成不當損害；6.發生《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的不得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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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公司本次回購註銷13名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數量合計為918,300股，佔本次回購註銷前公司總股本的0.0307%。

（二） 回購的資金總額、來源及授權事項說明

本次用於回購限制性股票的資金總額預計為人民幣221.55萬元，回購
資金全部來源於公司自有資金。公司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2024年第
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審議通過了《關於
提請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授權公司董事會辦理該等限制性股票回購
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限制性股票的登記結算、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註冊資本的變更登記等事宜。

二、 本次回購註銷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情況

本次回購註銷完成後，公司股本的變動如下：

單位：股

類別 變動前 本次變動 變動後

A股股份 2,588,360,267 –918,300 2,587,441,967
其中：有限售條件股份 28,769,600 –918,300 27,851,300

無限售條件股份 2,559,590,667 0 2,559,590,667
H股股份 399,476,000 0 399,476,000   

合計 2,987,836,267 –918,300 2,986,917,967   

本次回購註銷完成後，公司股份總數將由2,987,836,267股減少至2,986,917,967
股。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也 將 由 人 民 幣 2,987,836,267.00元 減 少 至 人 民 幣
2,986,917,96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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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回購註銷對公司業績的影響

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不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實
質性影響，也不會影響公司管理團隊和業務骨幹的積極性和穩定性。公司
管理團隊和業務骨幹將繼續勤勉盡職，認真履行工作職責，為股東創造價
值。

四、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意見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在審議《關於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後確認：公司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是
依據《管理辦法》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作出，同時也已
獲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權，並履行了相關審議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
《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沒有損害公司
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

五、 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市嘉源律師事務所認為，公司已就本次回購註銷取得了必要的內部
授權和批准，符合《管理辦法》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
公司本次回購註銷的原因、數量及價格符合《管理辦法》及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陶甫倫
執行董事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為劉長奎先生及胡未熹女士；執行董事為李宜華先
生、劉敬先生及陶甫倫先生；職工代表董事為劉東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張廷安先生、蕭志雄先生及童朋方先生。


